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陳品妍
電話：05-2251979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cpy1999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453239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4ED23242_1_30103543349.odt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「114年國中小戶外教

育教材徵集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貴校鼓勵教師踴躍報名參

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6月26日臺教授國字第114550212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協助對於戶外教育推動有實踐經驗、熱忱與想法之學校

及教師，分享其引導學生在課室外學習教材，爰該署辦理

旨揭徵集活動，資訊如下：

(一)報名日期：自114年7月1日（星期二）至115年1月30日

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止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者不予受

理。

(二)徵集對象、組別及教材設計條件：

１、場域探索組：

(１)鼓勵教師於徵件期間，結合指定場域，萃取場域之

學習內涵融入課程，發展學生自主學習教材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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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限個人報名，每人以投稿1件為限，每校至多投稿3

件。

２、主題課程組：

(１)邀請已將戶外教育納入部定或校訂課程之學校，分

享主題課程之教材。

(２)限以學校為單位報名，每所學校以投稿1件為限。

(三)報名與收件方式：請將繳交資料之紙本、含電子檔案之

隨身碟，使用專用信封封面，郵寄至指定地址：臺中市

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（國立臺中科技大學3307辦公

室），限以郵戳為憑。

(四)獎勵內容：

１、場域探索組：

(１)特優2名：獎狀1紙、獎金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萬

元。

(２)優等3名：獎狀1紙、獎金5,000元。

(３)佳作：若干名獎狀1紙、獎金2,500元。

２、主題課程組：

(１)特優2名：獎狀1紙、獎金10萬元。

(２)優等3名：獎狀1紙、獎金5萬元。

(３)佳作：若干名獎狀乙紙、獎金2萬元。

三、本案相關資訊，已公告於「教育部戶外教育資源平臺」

（https://outdoor.moe.edu.tw/）；倘有相關問題，請逕

洽該署委辦團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周小姐（04-2219-

6862）、歐小姐（04-2219-5178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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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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